
卡内有1万多元未消费

2025 年 1 月 30 日， 小王为满

足日常健身需求， 在奉贤区金汇镇

一家连锁健身房办理了一张充值 2

万元的健身卡。 半年后， 小王因工

作调整， 需要调换居住区域， 尽管

该区也有健身房的连锁店， 但是距

离该健身房的路程比较远， 不太方

便。 此时， 小王查询健身卡余额发

现， 卡内仍有 16540 元未消费。

小王第一时间向健身房提出退

款请求， 希望能拿回剩余款项。 然

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 健身房对其

退款申请始终采取拖延态度， 既不

明确答复能否退款， 也不给出具体

解决方案。 多次沟通无果后， 小王

再次主动联系健身房负责人， 得到

的却是强硬拒绝： “根据当时签订

的合同约定， 充值卡‘一经充值概

不退款’， 你只能选择换区域继续

消费， 退款是不可能的。”

小王对健身房的答复表示不

满。 他回忆， 办理充值时， 销售员

只是匆匆让他在合同下方签名， 并

未明确提醒合同中存在“一经充值

概不退款” 的条款。 自己当时因有

事着急， 也没有仔细阅读合同内

容， 只确认了充值金额无误便签了

字。 双方就退款问题各执一词， 争

执不下， 矛盾逐渐升级。 无奈之

下， 双方共同向调委会提出调解申

请， 希望通过人民调解化解纠纷。

合同明确约定“不退款”

调委会接到调解申请后， 第一

时间作出响应， 将该纠纷列为重点

调解案件， 迅速组织经验丰富的调

解员汤燕负责处理。 调解工作正式

启动后， 调解员首先与小王和健身

房负责人进行单独沟通， 耐心倾听

双方的陈述和诉求， 全面了解纠纷

的来龙去脉。

在与小王的沟通中， 他情绪激

动地向调解员倾诉： “我不是无理

取闹， 实在是没办法继续使用健身

卡了， 钱都是辛苦挣来的。 他们办

卡时不提醒关键条款， 现在又以合

同为由拒绝退款， 这太不合理了！

如果坚持不给我退款， 我会继续进

行投诉举报。”

而健身房负责人则态度坚决，

向调解员表示： “合同是双方自愿

签订的， 具有法律效力， ‘一经充

值概不退款’ 是合同中的明确约

定， 我们必须按照合同执行。 如果

每个人办卡后都随意退款， 会给公

司经营带来很大压力， 我们无法接

受这样的要求。” 双方立场对立，

情绪都较为激动， 调解工作刚一开

始就陷入了僵局。

调解员：“概不退款”

属于霸王条款

面对这一情况， 调解员意识

到， 若继续让双方正面交锋， 只会加

剧矛盾对立， 不利于纠纷的化解。 为

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调解员当即决

定采用“背对背” 的调解方式， 分别

对双方进行疏导和沟通， 先平息情

绪， 再讲道理、 讲法律。

调解员首先将工作重点放在健身

房负责人身上， 从法律层面入手， 向

其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 调解员指出， 双方签订的合同中

“一经充值概不退款” 的条款， 属于

典型的格式条款。 该条款单方面排除

了消费者在无法继续消费情况下要求

退款的权利， 减轻了经营者的责任，

明显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这样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条款， 不能

作为拒绝退款的合法依据。

同时， 调解员强调， 经营者在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时， 应当恪守社会公

德， 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

条件， 不得强制交易。 办理健身卡

时， 销售员未向小王明确提示“一经

充值概不退款” 这一关键格式条款，

也未对该条款进行充分说明， 损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在调解员的耐心普法和细致劝说

下， 健身房负责人的态度逐渐松动。

他坦言， 并非有意刁难消费者， 只是

公司目前确实面临经营困难， 资金周

转压力较大， 一次性全额退款存在一

定难度。 了解到健身房的实际经营困

境后， 调解员立即与小王进行沟通，

将健身房的实际情况如实告知， 并耐

心劝说， 希望小王体谅商家的经营难

处。 小王听了调解员的话后， 情绪渐

渐平复。 他表示， 自己的核心诉求是

拿回剩余款项， 并非要故意为难健身

房。 考虑到当前市场环境下商家经营

不易， 经过冷静思考， 小王最终同意

接受分期退款的解决方案。

在调解员的积极推动下， 双方终

于愿意坐下来协商具体的退款方案。

经过一番友好沟通， 健身房与消费者

达成和解协议， 约定分两期退还健身

卡剩余款项 16540 元， 既维护了消费

者合法权益， 又缓解了商家经营压

力， 实现了矛盾纠纷的“案结事了人

和”。

此次消费纠纷的成功调解， 不仅

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促进了

健身房和消费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此

次调解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办理健身

卡等大额消费时， 应仔细阅读合同条

款， 了解自身权益和义务， 避免产生

不必要的纠纷。 在处理消费纠纷时，

应积极发挥人民调解作用， 及时化解

矛盾。 同时， 呼吁广大商家诚信经

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共同营

造一个和谐、 稳定的消费环境。

【案件心得】

今年年初， 小王在租住地附近充值 2 万元办健

身卡， 却因工作调动用卡不便， 剩余 16540 元退款

遭健身房以“合同约定概不退款” 拒绝。 近日， 上

海市奉贤区金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调

委会”） 受理了这起与预付卡有关的消费纠纷。 面

对双方对立僵局， 调解员以“背对背” 调解与普法

析理破局， 让这起消费纠纷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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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喂只流浪狗还会惹

上官司， 也多亏了调解员， 既讲法

理又顾人情。” 近日， 在松江区新

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

“调委会”） 的调解下， 一起因流浪

狗引发的侵权纠纷圆满化解， 双方

握手言和， 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

意。

2025 年 10 月， 家住松江区一

小区的顾先生骑着电瓶车前往小区

附近的超市购物， 当行驶至小区门

口时， 一只突然窜出的流浪狗与电

瓶车相撞， 顾先生瞬间失去平衡摔

倒在地。 事故造成顾先生面部擦

伤、 头部软组织挫伤， 电瓶车也不

同程度受损。

据了解， 这只流浪狗是该小区

的“常客”， 陆阿姨长期坚持投喂。

久而久之， 这只流浪狗对陆阿姨产

生了依赖， 形成了“只要陆阿姨出

现， 便会主动跟随” 的默契。

顾先生在医院接受治疗后， 认

为陆阿姨长期投喂流浪狗， 与狗形

成了事实上的管理关系， 理应承担

赔偿责任， 于是找到陆阿姨协商索

赔事宜。

然而， 双方的协商过程并不顺

利。 陆阿姨倍感委屈， 辩解道：

“我只是出于好心和同情才喂食这

只流浪狗， 并没有收养它， 也不是

它的主人， 为什么要我承担责任？

而且你骑车的时候没有佩戴头盔，

自身也存在过错。”

“这狗天天跟着你， 对你言听

计从， 你怎么能说不是它的主人？”

顾先生对此反驳， 双方各执一词，

争执不下， 矛盾逐渐升级。

调解现场， 调解员首先从法理

层面进行释法明理。 “根据 《民法

典》 相关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虽然你没有正式收养

这只流浪狗， 但长期固定的投喂行

为， 已经使你对这只流浪狗形成了事

实上的管理和控制关系， 应当认定为

动物的实际管理人， 需要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 调解员也指出， 顾先生

在骑行电瓶车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

盔， 对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存在一

定的过失， 按照法律规定， 应当自行

承担部分责任。

法理明晰后， 调解员又从邻里情

角度进行劝解。 “远亲不如近邻， 大

家在同一个小区生活多年， 抬头不见

低头见， 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实在

不值得。” 温情的话语渐渐融化了双

方的对抗情绪， 陆阿姨逐渐认识到自

己的善举背后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 顾先生也反思了自己在安全防护

方面的疏忽。

最终， 在调解员的耐心调解下，

双方达成一致。 陆阿姨赔偿顾先生医

药费、 误工费等， 并承诺将这只流浪

狗带回乡下妥善收养； 顾先生对陆阿

姨的赔偿表示接受， 承诺不再就此事

追究陆阿姨的其他责任， 并表示以后

骑行电瓶车时一定会按规定佩戴安全

头盔。

至此， 这起因流浪狗投喂引发的

邻里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不仅维护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更修复了邻里之

间的和谐关系。 调解员提醒， 善意需

要有边界和责任感。 对流浪动物的关

爱如果形成了固定的喂养关系， 喂养

者就可能成为动物的实际管理人， 需

要承担起相应的管理责任， 因此要避

免因爱心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和法律

风险。


